
行政執行法第9條第1項規定：「義務人或

利害關係人對執行命令、執行方法、應遵守

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執行程

序終結前，向執行機關聲明異議。」本條規

定在總則篇，故其適用範圍應包括，第三章

行為或不行為義務之執行、第四章即時強

制，本文之討論範圍則限於第二章公法上金

錢給付義務；且更僅限於聲明議異之事由，

關於聲明異議之程序（行政程序法第9條第2

項）、主體（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及效力

（行政程序法第9條第3項聲明異議不停止執

行）等問題，不在討論範圍。

關於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聲明異議事

由，依行政執行第26條準用強制執行法之規

定，民事強制執行法之聲明異議事由，在行

政強制執行與民事強制執行，兩者性質具類

似性，可為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援用之部

分，本文就不再費詞贅述；所論者均為行政

強制執行本身獨特之問題。

壹、聲明異議之事由

一、聲明異議之客體限「程序事項」嗎？

（一）各方見解及本文管見

1.立法資料顯示

關於現行行政執行法第9條規定，所

參照之立法例，依行政院民國80年所

提之行政執行法重新修正法草案第9條

第1項之立法說明二載明：「執行機關

之執行命令、執行方法、應遵守之程序

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如違法或不當

者，理當給與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適當

的救濟機會，爰依照強制執行法第12

條，明定聲明異議之事由1。」

強制執行法第12條聲明異議，係當事

人對於違背執行程序上規定之執行行為

之救濟方法，所設之程序合法保障2。

是從立法資料而言，行政執行法第9條

聲明異議既係參照強制執行法第12條

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聲明異議

事由之研究
姚其聖＊

＊本文作者係東海大學法學博士，中信金融管理學院助理教授
註1：《行政執行法研究修正實錄》（續），法務部編印，1996年6月，頁606。立法院司法委員會編輯，

行政執行法修正案，《法律案專輯》第244輯，88年8月初版刷，頁40。相同見解之學者有：李建

良，〈行政執行法〉，收錄於翁岳生主編，《行政法》（下冊），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3

月初版，頁884。該書於2000年版改由蔡震榮教授執筆，亦採取相同見解，見同書2000年7月2版2

刷，頁996。

註2：黃柄縉，〈強制執行異議程序所衍生訴訟類型之研究〉，收於司法院印行，《司法院研究年報》第

26及第2篇，2009年11月出版，頁8。陳計男，《強制執行法釋論》，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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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1刷，頁191。張登科，《強制執行法》，三民書局，2012年8月修訂，頁146。

註3：吳庚，《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三民書局，2012年9月增訂12版1刷，頁516。

註4：楊與齡，〈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程序〉，收於楊與齡主編，《強制執行法實例問題分析》，

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11月初版1刷，頁385。

註5：蔡震榮，《行政執行法》，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9月4版1刷，頁105。

註6：陳敏，《行政法總論》，新學林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10月5版，頁892-895。李震山，《行政法導

論》，頁467-469。陳新民，《行政法學總論》，三民書局，2015年9月新9版，頁422、423。林錫

堯，《行政法要義》，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9月3版第1刷，頁383、384。

註7：蔡志芳，《行政救濟法新論》，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1月出版，頁3。

所為之創制立法，在解釋上若無特殊之

情事，亦應採同一作法，──聲明異議

之客體僅限於執行程序事項，不包括執

行程序涉及實體事項之爭議。

2.學者分歧見解

學界對這個問題，多數似採不區別之

觀點，凡屬執行措施一律依行政執行法

第9條聲明異議程序提起救濟。如吳庚

教授謂：「得提起異議之事項固以程序

上之措施為限，惟不限於符合行政處分

概念之措施，事實行為或觀念通知均可

為異議之對象3。」還有楊與齡教授也

認為：「得聲明異議之事項為執行程序

上之措施，惟不以具有行政處分性質者

為限，事實行為或觀念通知均可為異議

之對象4。」

少數見解，則為蔡震榮教授；其援引

之立法資料指出：「本條係參考強制執

行法第12條規定而來，係針對行政執

行之程序，而非針對行政機關對義務人

所作成實質之行政處分5。」

更大多數學者在論著上都僅注重：行

政執行署聲明異議決定後，義務人猶有

不服可否進一步提起行政訴訟，這一問

題上。關於行政執行法第9條聲明異議

之客體是否僅限於執行行為之程序事

項，而不包括實體事項；則態度不明，

未明確表示意見6。

（二）本文見解

少數見解，以行政執行法第9條聲明異議程

序，既是參照強制執行法第12條規定之立法

例，所為之創制立法，在解釋適用上自應採

取相同之見解，固屬有據。但其忽略行政執

行之執行行為本質上是行政行為；而非司法

行為，故聲明異議客體（對象）之適用範

圍，應從行政救濟之功能在「法規維持說」

與「權利保護說」著手7，以及給行政執行機

關有自我反省之機會等，公法上特殊性質之

原理原則加以理解，方屬正辦。

是故，本文採多數之見解：行政程序法第9

條聲明異議之客體，不限於對執行程序事

項，還包括實體事項—行政機關對義務人所

作成實質之行政處分，這是基於行政救濟應

給行政機關自我反省之功能而來的見解。

二、最高行政法院決議之意旨探詢

關於對行政執行機關依行政執行法第9條聲

明異議之決定不服，可否提起行政訴訟？這

個問題，最高行政法院97年12月份第3次庭長

法官聯席會議決議，採肯定見解之同時；對

法 學 論 述

10月號／95



註8：賴恆盈，《行政法律關係論之研究—行政法學方法論評析》，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1月出版1

刷，頁57。

註9：關於行政處分與觀念通知之區別，請參吳庚，見註2，頁323。

不服聲明異議之決定後，應如何續行行政訴

訟指出：「……至何種執行行為可以提起行

政訴訟或提起何種類型之行政訴訟，應依執

行行為之性質及行政訴訟法相關規定，個案

認定。其具行政處分之性質者，應依法踐行

訴願程序，自不待言。」對此決議本文解讀

如下：

第一，該決議所謂「應依執行行為之性

質」，就是指應將執行行為，依行政行為形

式理論，將行政執行機關為達執行之目的，

而使用之執行行為（或稱執行方法），依其

性質，予以分析與檢討執行行為之構成要

件，分別歸類入行政程序法所明定，已經型

式化成功之行政行為（行政處分、行政命

令、行政契約、行政計畫、行政指導）之行

為型態中。行政行為形式理論在實踐上，有

確定重要訴訟種類（類型）之功能8。

第二，行政執行分署依行政執行法所為之

所有執行行為，除同法第17條第3項及第6項

之拘提管收，應循民事訴訟程序救濟外，其

餘的執行行為均可為行政執行法第9條聲明異

議事由所包括，不服行政執行署聲明異議之

決定得否提起行政訴訟，應視聲明異議程序

中義務人所爭執之執行行為之性質，依行政

行為形式理論歸類之結果而定。

第三，當執行行為依其性質被歸類為觀念

通知時，由於不會對執行義務人產生權利之

侵害，純屬執行程序事項，只能依行政執行

法第9條規定聲明異議，仍不許其提起行政訴

訟。例如：行政執行分署依行政執行法第14

條規定，通知義務人到場為報告財產或陳

述，該通知之執行行為係屬觀念通知，蓋義

務人不到場尚無法產生任何之法律效果；還

須有行政執行分署後續9依行政執行法第17條

第1項第6款為限制住居之執行行為，才能對

義務人之權利產生侵害。

第四，當執行行為依其性質被歸類為行政

處分時，由於是屬對原執行名義所載；義務

人應負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以外之實體權利

侵害，行政執行法第9條聲明異議之客體包括

程序事項及實體事項，故義務人應依上開行

政執行法第9條聲明異議。關於聲明異議程序

之性質，前揭最高行政法院97年12月份第3次

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認為相當於訴願程

序，故義務人不服聲明異議之決定，可逕依

行政訴訟法第4條規定，提起行政救濟。承上

例：行政執行分署以義務人經合法通知不到

場，依行政執行法第17條第1項第6款規定為

限制出境之執行行為，這個限制出境之執行

行為性質，依行政行為形式理論應歸類為行

政處分。

第五，當執行行為依其性質被歸類為行政

處分以外之行政行為時，義務人經聲明異議

後仍有不服，應如何提起行政訴訟，則視在

聲明異議程序中所爭執之執行行為之性質而

定。例如：執行行為被歸類為事實行為時，

應依行政訴訟法第8條提起一般給付訴訟；若

為行政契約則依事件爭議之性質，提起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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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0：吳庚，《行政爭訟法》，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3月4版，頁136。

註11：鄭玉波，《法諺（一）》，三民書局，1986年6月再版，頁171。本文認為應稱為列舉概括型，因

為是在列舉事項之後，再加概括文句。

註12：周旺生、張建華，《立法技術手冊》，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10月北京第2次刷，頁

376。

註13：周旺生、張建華，見註12，頁377。

註14：鄭玉波，見註11，頁171。

訴訟法第8條一般給付訴訟；或依同法第6條

第1項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

訴。這個時候的聲明異議程序，性質上是屬

行政訴訟之特別實體判決要件10，未經行政

執行法第9條聲明異議程序，逕行提起行政訴

訟，行政法院應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

第10款後段規定；「起訴不備其他要件

者。」裁定駁回原告之起訴。

第六，當行政執行分署之違法執行行為，

法律另訂有法定之救濟程序時，則不需再經

行政執行法第9條聲明異議程序，直接依該法

律所定之程序救濟。例如：拘提管收為行政

執行之執行方法，不服法院裁定則依民事訴

訟法所定之程序，提起抗告。

貳、行政執行法第9條之立法與實

務運作

一、例示概括型之立法句型

行政執行法第9條第1項規定：「義務人或

利害關係人對執行命令、執行方法、應遵守

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執行程

序終結前，向執行機關聲明異議。」是屬例

示概括型之立法句型，為廣義的定義方法之

一。先將所欲說的事項，舉一、二具體例

子，然後再加以抽象、概括的文句11。大陸

學者稱此抽象、概括的文句為「兜底條

款」，另稱例示概括型之立法句型為不完全

列舉規定12。不完全列舉規定優點是可以防

止掛一漏萬，保證了法律、法規的嚴謹性、

周密性13。 

這個列舉後之概括文句（兜底條款），在

解釋上應遵守「列舉（例示）事項之末，所

加之概括文句，不包括與列舉事項中明示事

物相異之事項14。」也就是；依概括文句所

認定之具體個案之事實，受列舉事項性質之

限制，不包括與列舉事項性質不同之事物。

基上所述，行政執行法第9條聲明異議之事

由，應作如下之解釋有四：（一）執行命令

應遵守之程序有違法之情形。（二）執行方

法應遵守之程序有違法之情形。（三）執行

命令有違法侵害利益之情形。（四）執行方

法有違法侵害利益之情形。

二、列舉事由，難以嚴格劃分

（一）楊與齡教授研究指出

行政執行法第9條第1項規定：「義務人或

利害關係人對執行命令、執行方法、應遵守

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執行程

序終結前，向執行機關聲明異議。」上述四

種事由，相互關聯，實際上難以嚴格劃分。

同一執行處分，常兼具數種事由之性質，例

法 學 論 述

10月號／97



註15：楊與齡，見註3，頁385。

註16：行政執行署97年度署聲異字第1734號決定書。收於《聲明異議決定書選輯（第9輯）》，行政執行

署編，2009年8月初版，頁9。

如就義務人對於第三人之金錢債權為執行

時，行政執行處所發禁止債務人收取命令，

為強制執行之命令及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

亦為應遵守之程序是15。

（二）聲明異議實務亦不加以區別

行政執行署對聲明異議事由從寬認定，不

區分程序事項或實體事項，也不辨別債務人

或第三人異議之訴。行政執行聲明異議決定

實務上出現，有異議人主張：本件義務人應

為○○社區發展協會，行政執行分署查封異

議人個人財產，實已違法云云。行政執行署

認聲明異議有理由之情形下，僅泛言：「……

是以，本件執行名義究竟為何既尚有未明，高

雄處逕對異議人之不動產強制執行，自有未

恰，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16。」即未指

明究屬行政執行法第9條第1項所列舉四種事

由中之何一事由。

本文認為，義務人為○○社區發展協會，

行政執行分署查封異議人個人財產強制執

行，是屬對執行名義以外之第三人強制執

行，在民事強制執行應依強制執行法第15條

規定，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惟依上所述，

行政救濟功能有「法規維持說」與「權利保

護說」，以及給行政執行機關有自我反省之

特性，應認該對執行名義以外之第三人強制

執行之執行行為，是屬執行命令應遵守之程

序有違法情形，該第三人屬行政執行法第9條

之利害關係人，應先向行政執行署聲明異

議，不服聲明異議之決定，再依行政執行法

第1條規定：「行政執行，依本法之規定；本

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適用

強制執行法第15條規定：「第三人就執行標

的物有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者，得於強

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

起異議之訴。如債務人亦否認其權利時，並

得以債務人為被告。」提起第三人異議之

訴，方屬正辦。

行政強制執行程序中，行政執行分署對執

行名義以外之第三人強制執行，該第三人依

強制執行法第15條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應

向行政法院或普通法院起訴請求救濟？本文

認為，依行政訴訟法第307條規定：「債務人

異議之訴，依其執行名義係適用簡易訴訟程

序或通常訴訟程序，分別由地方法院行政訴

訟庭或高等行政法院受理；其餘有關強制執

行之訴訟，由普通法院受理。」依此規定，

第三人異議之訴，應屬上開行政訴訟法第307

條後段規定：「其餘有關強制執行之訴訟，

由普通法院受理。」

（以下即針對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特有之

爭議問題，應如何提起行政救濟，整理行政

執行所發生之案例事實，進行分析討論。）

參、限制出境為聲明異議救濟事由

一、實務與學者間之見解

關於行政執行分署依行政執行法第17條規

定，對義務人所為命限制出境之執行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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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7：李震山，見註5，頁467。

註18：吳東都，〈微觀對行政措施之權利保護〉，《台灣本土法學》，2007年6月第95期，頁81。

註19：行政執行署94年度署聲異字第271號決定書，收於《聲明異議決定書選輯（第5輯）》，行政執行

署編，2006年7月初版，頁248。

註20：整理摘要自台中高等行政法院93年訴字第91號判決書事實概要。

註21：台中高等行政法院93年訴字第91號判決理由三。收於法院關於行政執行實務見解彙編，行政執行

署編印，2008年11月出版，頁170。正文之論述係摘要其判決要點。本案判決尚涉及原告如何正

確選擇訴訟類型之問題，因與本文敘述無關不擬申論。

註22：張登科，見註6，頁8。

（以一般公文書之方式函知義務人），義務

人不服可以依同法第9條規定聲明異議，是實

務與學者一致之見解，惟究屬何一事由，則

有不同，有認是「執行命令17」；亦有認是

「執行方法18」；至於執行實務認為是「侵

害利益19」。上開對異議事由認定之歧異，

益徵前述楊與齡教授所指：聲明異議事由，

相互關聯，實際上難以嚴格劃分之事實。

二、台中高等行政法院93年訴字第91號

判決

（一）案例事實經過及爭點

行政執行分署依修正前行政執行法第17條

第1項第6款及第24條第4款規定，以義務人公

司董事經合法通知無故不到場為由，函請入

出境管理局限制出境。義務人公司董事不

服，依行政執行法第9條規定聲明異議，經法

務部行政執行署決定駁回異議，因而提起行

政訴訟20。與本文論述有關之爭點在：命限

制出境之執行行為，是否為行政執行法第9條

聲明異議之事由。

（二）行政法院認非聲明異議範圍之理由

台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首先認為：聲明異

議之事由，係指執行機關就應執行之公法上

義務內容所為者，方屬之。次而認為：行政

執行分署對義務人公司董事限制出境，係對

於所執行之義務以外之第三人所為，超過執

行之實體上法律關係之第三人權利之限制或

侵害，已非屬行政執行機關為直接實現所執

行之公法上義務，所為之執行行為，而為原

得據以執行之實體上法律關係，所能包含

者，自非屬上開行政執行法第9條所指行政執

行中執行機關所為「執行命令、執行方法、

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之範

圍21。

（三）對這號判決的簡評

上開判決認為，只有為實現公法上金錢給

付義務內容之執行程序事項，方有行政執行

法第9條聲明異議程序之適用；若屬執行過程

中，對義務人或第三人（在本案為義務人公

司之董事遭限制出境），所為超過執行名義

所載，應負履行義務範圍以外之權利侵害，

非屬行政執行法第9條聲明異議之適用範圍。

這樣的觀點，忽視了限制出境其本質依行

政執行法第17條第1項規定，是行政執行為達

迫使義務人履行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的法定

執行方法之一，在執行方法的分類上是屬間

接強制22；不會因其超過移送機關據以移送

執行的執行名義所載之權利義務範圍，造成

執行過程中新生之實體權利爭執，而有所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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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故應屬行政執行法第9條聲明異議客體。

而其聲明異議事由，則為執行方法應遵守之

程序有違法之情事。

肆、擔保書為聲明異議之救濟事由

一、問題提出

擔保人依行政執行法第18條之規定，於簽

訂擔保書後，主張被詐欺、脅迫或不清楚擔

保書內容等事由，可否依同法第9條規定聲

明異議，執行實務認係屬「侵害利益」之情

事23。

二、台中高等行政法院95年訴字第585

號判決

（一）案例事實經過

台中行政執行分署在執行過程中，發現義

務人公司將新台幣2100萬元，匯入原告之銀

行帳戶中，並於同日轉出。行政執行分署因

而認：原告涉嫌故意處分隱匿該項資金，傳

訊原告到被告訊問該項資金流向。原告為避

免被管收，遂簽定擔保書，擔保此2,100萬之

清償責任，同意在先繳納300萬元，而剩下之

1,800萬元則分36期清償完畢。嗣原告向法務

部行政執行署提出聲明異議，經聲明異議決

定駁回。

原告不服起訴主張：伊非上開稅捐之清償

義務人，亦非義務人公司之負責人，且係在遭

被告脅迫、詐欺下簽定系爭擔保書，其所為意

思表示顯有瑕疵，系爭公法上行政執行擔保

契約關係已不存在，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24。

（二）法院區分聲明異議之原因，分別認定

這號判決之要點有三，茲摘要如下25：

1.擔保書性質為行政契約

該判決首先定性行政執行法第18條擔保書

性質，為行政程序法第135條之行政契約，其

理由為：按行政執行法第18條規定：「擔保

人於擔保書狀載明義務人逃亡或不履行義務

由其負清償責任者，行政執行處於義務人逾

前條第一項之限期仍不履行時，得逕就擔保

人之財產執行之。」此所指「擔保人」應係

擔保債務人公法上債務履行之人，而「擔保

書」之性質，應為第三人與行政執行機關間

所簽訂之書面公法上負擔契約。依行政程序

法第135條規定，因「擔保書」之簽立，「擔

保人」始與行政執行機關間發生「公法上法

律關係」。

2.�為實現債權對擔保人財產執行，是聲明異

議之範圍

對為實現執行名義所載之債權對擔保人財

產執行，是聲明異議之範圍。判決理由謂：

……行政執行處於符合行政執行法第18條規

定要件時，就擔保人之財產執行。而行政執

行處據「擔保書」所為之執行，擔保人對執

行命令、執行方法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

註23行政執行署96年度署聲異字第401號決定書。收於《聲明異議決定書選輯（第7輯）》，行政執行署

編，2008年7月初版，頁170。

註24：整理摘要自台中高等行政法院95年訴字第585號判決書事實概要。

註25：台中高等行政法院95年訴字第585號判決理由一。收於《法院關於行政執行實務見解彙編》，行政

執行署編印，2008年11月出版，頁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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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6：蔡震榮，〈行政執行法第11條所稱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確定及範圍—以政府採購法上之「追繳

押標金」為中心〉，《法令月刊》，2012年6月第63卷第6期，頁3。

權利之情事，固得依行政執行法第9條之規定

聲明異議。

3.�對擔保書（契約）本身有瑕疵，非聲明異

議之範圍

針對擔保人事後發現擔保契約本身有瑕

疵，非聲明異議之範圍。判決所持之理由

為：……然對於「擔保書」簽訂之是否有無

效情事，則屬「擔保人」對於該公法上契約

是否有效之公法上爭執，非行政執行法第9條

之聲明異議問題，依行政訴訟法第2條之規

定，自得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救濟。被告（即

行政執行分署）主張原告僅得依行政執行法

第9條之規定聲明異議，尚屬誤會。

三 、對擔保人強制執行之要件

行政執行法第18條規定：「擔保人於擔保

書狀載明義務人逃亡或不履行義務由其負清

償責任者，行政執行處於義務人逾前條第一

項之限期仍不履行時，得逕就擔保人之財產

執行之。」擔保書（契約）通常發生在義務

人辦理分期繳納，為確保義務人遵期繳納，

而由義務人以外之第三人簽立擔保書，故在

解釋上擔保責任之發生，應是發生義務人逃

亡或不按時履行義務時，經行政執行分署依

行政執行法第17條第1項規定，命義務人限期

履行全部義務，義務人仍不履行時，才可逕

對擔保人強制執行。在無義務人逃亡或不按

時履行義務之情形下，行政執行分署就對擔

保人強制執行，則是屬行政執行程序違法，

擔保人應依行政執行法第9條聲明異議提起行

政救濟。

此外，擔保書既被歸類為行政契約，要不

經法院判決直接取得執行名義，對擔保人強

制執行，在擔保書上仍應依行政程序法第148

條第1項規定，記載義務人逃亡或不遵期履

行，擔保人自願接受強制執行之意旨，方可

以「擔保書」為行政執行法第11條「依法令

負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名義，逕對

擔保人之財產強制執行26。擔保書若無記載

行政程序法第148條第1項規定「自願接受強

制執行之意旨」，行政執行分署未向行政法

院依行政訴訟法第8條規定起訴，取得確定判

決之執行名義，而直接以擔保書為執行名義

對擔保人強制執行，是屬執行命令應遵守之

程序有違法之情形，擔保人應依行政執行法

第9條聲明異議。

四、擔保人不得主張義務人所得行使之

抗辯

最高法院94年台上字第1134號判決謂：

「按當事人約定一方對於他方於一定擔保事

故發生時，即應為一定之給付者，學說上稱

之為擔保契約。此項契約具有獨立性，於擔

保事故發生時，擔保人即負有為給付之義

務，不以主債務有效成立為必要，自不得主

張主債務人所有之抗辯，與民法上之保證契

約具有從屬性或補充性不同。」故行政執行

法第18條之擔保責任發生後，縱使執行名義

發生有撤銷或無效等事由，擔保人亦不得援

引抗辯而免除擔保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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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7：吳庚，見註2，頁529。

註28：黃茂榮，〈法律規定之邏輯結構〉，收於氏著，《法學方法與現代民法》，國立台灣大學法學叢書

（三二），2002年9月增訂4版，頁195。

註29：詳細資料，可參吳庚，見註2，頁274。李惠宗，《憲法要義》，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9月3

版1刷，頁107-110。李惠宗，《行政法要義》，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9月出版1刷，頁

107。

註30：台中高等行政法院95年訴字第585號判決理由七，節錄如下：……認系爭2100萬元既係由義務人

思薇爾公司匯入原告帳戶，作為入股凱督公司之用，原告有將義務人思薇爾公司之財產隱匿之情

五、非管收之對象，告以將施以管收之

執行方法，有「脅迫」之嫌

依行政執行法第17條第6項及第7項規定，

暫時留置與管收之對象限義務人，當公司為

法人時，依同法第24條第3款規定，其負責人

亦有管收之適用。依前所述之案例事實，原

告為自然人，並非義務人公司之負責人，僅

與義務人公司有財務往來關係之人，並非上

開行政執行法法定之管收對象，且擔保人在

法無明文之情形下，亦非管收之對象。

關於行政執行之擔保人得否為拘提管收之

對象？吳庚教授採否定見解謂27：「本法第

二十四條仿強制執行法第二十五條及破產法

第三條規定，擴大拘提管收之對象，…（中

略）…。至於擔保人則不在前開人員之列

（本文註：指行政執行法第24條各款規定所

列舉之人）如遇有擔保人故縱義務人逃亡，

執行機關得否聲請拘提管收之（準用強制執

行法第23條）？頗滋疑義，行政執行法既有

意省略，本書認為應採否定說。」

準此以言，則強制執行法第25條第2項規

定：「前項各款之人，於喪失資格或解任

前，具有報告及其他應負義務或拘提、管

收、限制住居之原因者，在喪失資格或解任

後，於執行必要範圍內，仍得命其履行義務

或予拘提、管收、限制住居。」在行政執行

亦無準用之餘地。蓋行政執行法第24條既係

仿強制執行法第25條而來，但並未將該法第

25條第2項之人列入行政執行拘提管收之對

象，足認係行政執行法立法有意省略，不欲

將強制執行法第25條納入拘提管收之對象。

還有另一個理由是，準用規定由法律適用的

觀點，這種法條具有授權法院或其他主管機

關為法律補充的功能28，而行政執行法第26

條規定，概括籠統的準用整部強制執行法，準

用之目的、內容及範圍根本不明確，充其量僅

能說是一種概括授權，在概括授權之下，自不

得涉及人民權利義務有關之事項，業經司法院

大法官第313號解釋等在案，實務與學說對此

亦無二見29，難得有高度之共識。

基上所述，行政執行分署對不得拘提管收

或留置之人，告已將施以管收之執行方法，

台中高等行政法院似未明察秋毫，發現原告

非行政執行法之法定拘提管收對象，因而對

執行分署告已將實施管收，該判決認：……

自屬其基於公法債務執行機關，依法之執行

行為，尚難認係對原告所為不法之危害，自

無對原告「脅迫」之可言，……因執行官表示

要將其留置等之處置，是屬對被告合法為執

行行為，致原告實際上心生畏懼，是原告之感

受問題，與「脅迫」之要件不符等語30。

本文認為，對非拘提管收對象，告已將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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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自屬合理且屬有所依據之認定。從而，被告（筆者註：指執行分署）對原告表示將予留置，甚

至告以有送請裁定管收之可能，自屬其基於公法債務執行機關，依法之執行行為，尚難認係對原告

所為不法之危害，自無對原告「脅迫」之可言，故原告縱因罹患重病，且高齡七十，因執行官表示

要將其留置等之處置，致原告實際上心生畏懼，亦屬被告合法為執行行為，原告之感受問題，與

「脅迫」之要件不符。再者，被告於約談原告時，依執行筆錄之記載及原告之主張，除告以義務人

公司有匯款入原告所有帳戶之事實外，並無故意示以不實之事實，令其有因錯誤而為意思表示之情

形，自亦無「詐欺」之情事。

以留置拘提管收之執行方法，是否屬合法之

執行行為？並非全然無疑。原告因非法之告

知而心生畏懼，是否純屬感受問題，與「脅

迫」之要件不符，亦有討論空間。

六、對這號判決之再認識

這裡論述所涉之案例事實，為擔保人主張

係遭行政執行分署以管收加以脅迫，才簽訂

擔保書（契約），是屬擔保書本身有瑕疵之

情形，為執行程序之過程中，所生獨立且新

生於原執行名義所載，公法上金錢債權以外

之權利義務爭議。由於行政執行法第18條規

定擔保人責任，亦屬為達成公法上金錢給付

義務之法定執行方法之一，故仍屬行政執行

法第9條聲明異議之客體。擔保人對行政執行

署聲明異議之決定不服，由於擔保契約之性

質為行政契約，可依行政訴訟法第6條規定，

以擔保契約係遭行政執行分署脅迫或詐欺為

由，請求確認依擔保契約所生之法律關係不

成立。

如果擔保人對擔保契約本身效力不爭執，

僅對於是否發生行政執行法第18條之擔保責

任要件有爭議時（如義務人逃亡或不履行義

務），行政執行分署為實現擔保書所擔保之

金錢債權，對擔保人之財產強制執行時，擔

保人應以義務人無逃亡或不履行義務之情

事，擔保責任尚未發生，進而主張行政執行

分署之執行行為，有應執行命令應遵守程序

之違法情事，依行政執行法第9條聲明異議。

不服行政執行署聲明異議之決定，則以上開

擔保責任尚未發生為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條

規定，請求確認依擔保契約所生之法律關係

不成立。

伍、對第17條命供擔保，限期履行

聲明異議

一、問題所在及解決關鍵

依行政執行法第17條第1項規定：「義務人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行政執行處得命其提供

相當擔保，限期履行，並得限制其住居：

一、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故不履行…（下

略）…。」因義務人有上開行政執行法第17

條第1項各款列舉事由之一，行政執行分署因

而命義務人供相當擔保，限期履行，義務人

認無該法所定之事由，可否依政執行法第9條

聲明異議？

行政執行分署此一命供擔保限期履行之執

行命令性質，在行政行為形式理論下，究應歸

類為何一行政行為？義務人有無於執行程序

中，產生新的不利益，是判斷之關鍵所在。

二、命供擔保，限期履行為觀念通知

由於命供擔保之後，若義務人未提供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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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31：吳庚，見註2，頁323。

註32：本案例事實整理自行政執行署94年度聲議字第16號至第25號。收於《聲明異議決定書（第五

輯）》，行政執行署編印，2006年7月，頁30-32。

保，亦未限期履行，隨後將遭行政執行分署

依同法第17條第3項規定拘提，是行政執行分

署依行政執行法第17條第1項規定，命義務人

供擔保，限期履行之執行行為，其性質應歸

類為觀念通知。理由是：關於行政處分之

法效性判斷上，行政處分與觀念通知之區

別，原則上不以是否有後續處置為斷31，在

有後續行為之情形下，通常被認為是觀念通

知。行政執行分署以義務人有行政執行法第

17條第1項各款所列舉之事由之一，命義務人

供擔保，限期履行，並不立即發生任何法律

效果，尚待行政執行分署後續依同法第17條

第3項規定，為拘提之執行行為才發生法律效

果，故應屬觀念通知而非行政處分。

三、命供擔保，限期履行為聲明異議之

範圍

由於行政執行分署依行政執行法第17條第1

項規定，所命義務人提供相當之擔保，其擔

保數額仍在原執行名義所載之範圍內（與上

述第三人簽訂擔保書不同，應注意區別），

並無對義務人造成新的權利侵害，故不論爭

執是否有同法第17條第1項各款所列舉之事

由；或提供之擔保數額相不相當；或限期履

行之期限合不合理，均屬為實現執行名義所

載之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方法，尚未超過執

行名義所載權利義務之範圍，是屬執行程序

中執行命令應遵守之程序違法所生之爭議，

應為行政執行法第9條聲明異議之適用範圍；

又因其不發生任何之法律效果，在行政行為

歸類上屬觀念通知，故對聲明異議決定不得

提起行政訴訟。

但是，當行政執行分署以義務人有行政執

行法第17條第1項所列各款情形之一，命義務

人供擔保並限期履行，義務人仍不供擔保並

限期履行，行政執行分署進而依同法第3項及

第6項規定，向法院聲請拘提管收時，義務人

即可於法院訊問時，以行政執行分署依行政

執行法第17條第1項命供擔保並限期履行，有

上揭聲明異議所主張之違法情形，作為攻擊

防禦之方法。

陸、對分期繳納否准為聲明異議

一、案例事實概要

異議人（即義務人）滯納新台幣100萬

1040元罰鍰案件，經宜蘭行政執行分署核發

執行命令，就義務人於第三人台灣銀行松山

分行之存款，在上開債權範圍內，禁止異議

人收取或為其他處分，並禁止第三人向異議

人清償。嗣經台灣銀行松山分行查覆已依囑

扣押異議人存款100萬1040元，尚有餘款90

餘萬元。另經移送機關查報，異議人名下尚

有房屋、土地及汽車等財產。異議人主張：

伊僅靠微薄退休俸及銀行定存利息維持家

計，經向移送機關陳情後，移送機關已同意

分36期繳納32。

這個事實的爭點有二：一是移送機關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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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33：行政執行署94年度聲議字第16號至第25號。收於《聲明異議決定書（第五輯）》，行政執行署編

印，2006年7月，頁31-32。關於辦理分期繳納之重要法源依據，尚有行政執行事件核准期繳納執

行金額實施要點。

註34：行政執行署94年度聲議字第16號至第25號。收於《聲明異議決定書（第五輯）》，行政執行署編

印，2006年7月，頁31。

義務人分期繳納，行政執行分署是否即應依

其同意而為准許之決定。二是維持義務人及

其家屬生活必須之判斷標準。

二、爭點及駁回異議之理由

（一）�移送機關同意分期對執行分署准否無

影響

聲明異議決定之理由略以：「義務人依其

經濟狀況或因天災、事變致遭受重大財產損

失，無法一次完納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者，

行政執行處於徵得移送機關同意後，得酌情

核准其分期繳納……。」為行政執行法施行

細則第27條所明定，故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

行政執行事件，義務人就其應納金額請求分

期，除應徵得移送機關同意外，尚須義務人

有「依其經濟狀況或因天災、事變致遭受重

大財產損失，無法一次完納公法上金錢給付

義務」之情形，行政執行分署始得酌情核

准。且已移送行政執行分署之案件，移送機

關除應行政執行分署之請，而為同意分期與

否之意思表示外，並無直接受理是否准予分

期繳納之權限（本署90年9月19日行執一字第

002171號函意旨參照）33。

也就是說，移送機關同意義務人分期繳

納，僅為行政執行分署審查是否准予分期繳

納要件之一，若不符行政執行法施行細則第

27條規定之其他要件，行政執行分署並不受

移送機關同意分期之拘束，仍得否准義務人

分期繳納之申請。

   （二）�維持義務人及其家屬共同生活所必

需之判斷標準

對此問題，聲明異議理由略謂：按義務人

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義務人及其共同

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不得強制執行，

故為行政執行法第26條準用強制執行法第122

條所明定，惟所謂維持義務人及其共同生活

之親屬生活所必需，係指依一般社會觀念，

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不可缺少者而言（參

照辦理強制執行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65點

(1)規定），如於維持最低生活所需以外，

尚有所餘，自無不許強制執行之理34。

三、分期付款否准屬觀念通知

由於分期付款主要之目的是在實現執行名

義所載之權利義務，仍在原執行名義權利義

務之範圍內，並未對義務人產生新的不利

益，對行政執行分署否准分期之行為，是對

執行方法應遵守之程序之不服，應為行政執

行法第9條聲明異議之適用範圍。行政執行分

署否准義務人分期付款之行為，在行政行為

形式歸類理論之下應是觀念通知，故對聲明

異議之決定不得提起行政訴訟。

此時，義務人應以行政程序法施行細則第

27條分期繳納之規定，係原執行名義成立後

有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依行政執行

法第1條規定：「行政執行，依本法規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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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35：吳庚，見註2，頁518。

註36：行政執行署91年10月29日行執二字第0916101037號函。收於《行政執行業務相關令函彙編》，

行政執行署編印，2007年7月2版，頁100。

註37：張委員登科在行政執行署法規諮詢委員會議中的發言意見要旨。見《行政執行署法規諮詢彙編

（一）》，行政執行署編印，2001年12月，頁160。

註38：吳庚，見註2，頁605。

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因行

政執行法對債務人異議之訴，並無明文規

定，故依上開行政執行法第1條之規定，應適

用強制執行法第14條規定提起債務人異議之

訴。而其管轄法院，依行政訴訟法第307條本

文規定：「債務人異議之訴，依其執行名義

係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或通常訴訟程序，分別

由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或高等行政法院受

理。」

柒、是否為聲明異議應探求真義

一、問題提出

在執行程序過程中，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

對執行分署之執行程序認有違法時，得依行

政執行法第9條規定聲明異議。義務人或利害

關係人聲明異議之方式法律並未加以規定，

除以書面提出者外，以言詞向執行人員為

之，亦無不可35。實務上發生以陳情或書函

之方式；甚至於就在執行分署依行政執行法

第26條準用強制執行法第115條第1項規定，

所寄發之執行命令上記載「調查清楚，不要

亂寄，再寄告人」等類似用語，傳真或寄回

行政執行分署，是否為聲明異議之表示？

二、探求真義，不拘泥用語及書狀名稱

行政執行署曾就此問題表示意見謂：「受

理『陳情』事件，應探求陳情人真意，如陳

情意旨係對於具體執行事件之執行命令、執

行方法、依法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

之情事，有所主張顯屬行政執行法第9條第

1項聲明異議範疇者，不應拘泥書狀名稱，

而應循聲明異議程序辦理36。」細譯該函示

之意旨似認：義務人是否對行政執行分署

之執行行為表示聲明異議，在形式不應拘泥

其提出之方式；在內容上不應拘泥其遣字用

語之表面意思，不論當事人是否寫明「聲明

異議狀37」，要斟酌一切情況探求義務人之

實質意思，有疑義時應詢問義務人真意。

三、面對陳情行政機關應如何處理

吳庚教授對此問題有明白之表示謂：「陳

情可能與陳情人個人權益無關（如興革之建

議），亦可能係依法採取行動前之預備行為

（如法令查詢），但也可能係維護權益之意

思表示，例如向行政機關為特定請求，已屬

於行政訴訟法上依法申請之性質；或對某項

行政措施不服，已具有訴願之實質意義，只

因陳情者不諳法令未依法定格式提出而已，

遇此情形，收受陳情之機關仍應按各相關法

律之規定處理，不可與其他陳情事項等同視

之38。」這樣的見解，與行政執行署上開函釋

有異曲同工之效。也就是；探求人民實際上所

欲追求行政目的之真意，依其真意，解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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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39：吳庚，見註10，頁367。

法律。就此，本文進一步歸納說明如下：

第一，人民對行政機關之行政處分不服，

應依訴願法第1條規定提起訴願，然卻於訴願

之法定期間內依行政程序法第七章規定，向

原處分機關陳情表示不服之意思，原處分機

關應依訴願程序辦理，不得以訴願程序不合

法駁回（訴願法第56條規定參照）。

第二，人民依法律對中央或地方機關依法

申請之案件，於法定期間內依行政程序法第

七章規定提出陳情，只要依其陳情之意思，

有希望主管機關為一定內容的作為，即應認

其申請合法，主管機關若未於法定期間內有

所作為，人民即得依訴願法第2條規定提起課

予義務之訴願39。

第三，人民或第三人對行政執行分署之執

行行為聲明異議，只要有依其陳情之表示有

不服之意思，不應拘泥於所用之文字或格

式。如上例所舉，行政執行分署依行政執行

法第26條準用強制執行法第115條第1項規

定，就義務人對第三人之金錢債權發執行命

令，第三人在執行命令上記載「調查清楚，

不要亂寄，再寄告人」等類似用語，探求當

事人真義，應認該第三人有不服之表示，已

經依行政執行法第26條規定準用強制執行法

第119條規定聲明異議。

捌、結論

行政執行法第9條聲明異議制度，雖是仿照

強制執行法第12條規定之立法例所制定，但

基於行政救濟之功能應考量「法規維持」、

「權利保護」及行政自我反省等，行政救濟

獨有之特質，在法規維持及行政自我反省

下，適用客體上應包括程序及實體事項，此

與民事強制執行第12條之聲明異議程序僅限

於程序事項，有所不同。這也就是上開本文

為什麼認為：依行政執行法第1條規定，債務

人異議之訴及第三人異議之訴，分別適用強

制執行法第14條及第15條規定，在起訴前仍

應先經行政執行法第9條聲明異議程序的理由

所在。

另行政執行分署依行政執行法第17條第1項

規定命義務人限制出境、行政執行法第18條

第三人簽訂擔保書，雖為行政執行程序之執

行方法，然因其係就移送機關據以移送執行

之原執行名義所載義務以外，造成義務人或

第三人新的權利侵害，是屬執行程序過程中

之實體事項爭議，在行政救濟的行政自我反

省之功能下，向行政法院起訴前，仍應踐行

行政執行法第9條之聲明異議程序。

對於具觀念通知性質之執行行為，經行政

執行署依行政執行法第9條規定聲明異議決定

後；雖不得提起行政訴訟。但是，如果行政執

行分署依該具觀念通知之執行行為，更進一

步做出對義務人原執行名義以外，新的權利

侵害之執行行為時，則可在後續之訴訟程

序，以之作為攻擊防禦之方法。例如，行政執

行分署依行政執行法第17條第1項規定，命供

擔保並限期履行，義務人對供擔保金額或限

期履行期限不服，經行政執行署聲明異議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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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駁回，雖不得對之再提起行政訴訟；然當行

政執行分署又進一步依行政執行法第17條第3

項及第6項規定，向法院聲請拘提管收時，義

務人除得主張行政執行分署之聲請不合同法

第3項及第6項之事由外；更得以上開命供擔

保並限期履行之執行命令有瑕疵，主張其不

合於行政執行法第17條第3項拘提之要件。

後記

本文成於民國105年，最高行政法院院長庭

長聯席會議於107年4月份作成決議謂：行政

執行聲明異議程序，相當於訴願程序。有關

內容，不及更正，無力改寫，特此註明。容

筆者日後再努力。

全 國 律 師

10月號／108


